附件
遂宁市市本级涉审中介服务事项清单（2022年版）
	序号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项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中介服务事项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实施机构
	申报条件
	工作流程
	服务承诺时限
	收费依据/收费标准
	备注

	
	
	主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1
	项目申请报告编制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投资项目核准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投资项目核准
	市（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部门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67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资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四川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川办发〔2018〕23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项目申请报告编制完成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2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编制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市、县（区）发展改革部门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44号）、《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川发改环资〔2017〕170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编制完成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3
	项目建议书编制
	政府出资的投资项目项目建议书审批
	政府出资的投资项目项目建议书审批
	市、县（区）发展改革部门
	《政府投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2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资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规定》（川府发〔2014〕56号）、《四川省省级预算内直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川发改投资〔2015〕807号）、《四川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川府规〔2022〕5号）
	具备相应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
	项目建议书编制完成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4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政府出资的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政府出资的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完成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5
	初步设计编制
	政府出资的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
	政府出资的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
	
	
	
	项目初步设计文本完成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6
	试制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食品生产许可（除特殊食品）
	食品生产许可核发（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食盐除外）
	市市场监管局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4号）、《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食药监食监一〔2016〕103号）
	具有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
	1.营业执照2.需检验产品（如预包装食品需提供预包装食品袋）
	产品-签订委托书-出具检验产品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生产类别（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食盐除外）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工艺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食盐除外）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主要设施设备（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食盐除外）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生产地址（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食盐除外）
	
	
	
	
	
	
	
	

	7
	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证明、检验或者安全评估合格的报告、移装后的检验证书及报告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无
	市市场监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08-2017）
	具有相应资质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根据各检规要求提供资料
	申报检验、受理检验、安排现场检验、出具检验报告、领取检验报告
	双方协商约定
	遂发改【2019】97号
	1．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证明（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使用前首次检验的特种设备，应当提交使用前的首次检验报告）、检验或者安全评估合格的报告（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继续使用时提交）、移装后的检验证书及报告（拆卸移装的）。2．委托县（市、区）、市直园区实施。

	8
	气候可行性论证
	城乡规划、重点领域以及区域发展建设规划；重大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和大型工程建设项目；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区域农（牧）业结构调整建设项目；大型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等建设项目
	无
	市气
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18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9号）
	具有相应能力的气候可行性论证机构
	政府明确行文的建设规划、取得立项批文的建设项目可以申报
	选择中介-业务洽谈-签订合同、协议-采集数据-数据计算-分析论证-编制报告-专家评审-报告送达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9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注：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和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以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的审核〕
	无
	市气
象局
	《国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89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58号）第68项、《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70号）、《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21号）、《防灾减灾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4号）
	具备相应能力的防雷技术服务机构或地方性法规明确的机构
	建设项目取得立项批文后可以申报
	选择中介-业务洽谈-签订合同、协议-采集数据-数据计算-分析评估-编制报告-报告送达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改由审批部门组织开展区域性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10
	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注：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和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以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的审核〕
	无
	市气
象局
	《国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89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58号）、《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70号）、《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21号）、《防灾减灾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4号）
	具备相应能力的防雷技术服务机构或地方性法规明确的机构
	建设项目防雷装置设计图完成后可以申报
	选择中介-业务洽谈-签订合同、协议-技术评价-编制报告-报告送达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

	11
	防雷装置检测
	防雷装置竣工验收〔注：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和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以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的验收〕
	无
	市气
象局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清理规范192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11号）、《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70号）、《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21号）、《防灾减灾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4号）
	取得甲级防雷装置检测资质的单位
	建设项目防雷装置安装完成且正常供电后可以申报
	选择中介-业务洽谈-签订合同、协议-现场检测-编制报告-报告送达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防雷装置检测

	12
	天然原生珍贵树木、古树名木移栽方案
	林木采伐许可
	国家保护的天然原生珍贵树木的采伐审批
	市林
业局
	《四川省绿化条例》
	无资质要求
	移栽绿化编制完成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项目收费指导价标准》起价9-12万元，另计投资额3-5%
	非强制。《国务院关于第二批清理规范192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11号）》已经清理。

	13
	伐区调查设计报告
	林木采伐许可
	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国有特种用途林中的国防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等公益林的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
	
	《四川省林木采伐管理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82号）
	无资质要求
	调查设计报告编制完成
	
	双方协商约定
	文件同上。起价3万元，另计30-45元/立方米
	

	14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或者林地现状调查表编制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及在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审批（核）
	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初审（市级）
	市林
业局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35号）
	无资质要求
	报告调查表编制完成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文件同上。起价5万元，另计：块状项目1.5万/公顷，线形项目1.5-2万/公里
	非强制。《国务院关于第二批清理规范192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11号）》已经清理。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及在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建设审批（核）
	
	
	
	
	
	
	
	

	
	
	临时占用林地审批
	临时占用林地审批（市级）
	
	
	
	
	
	
	
	

	
	
	森林经营单位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地审批
	森林经营单位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地审批（市级）
	
	
	
	
	
	
	
	

	15
	影响论证报告
	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建设、设置广告、举办大型游乐活动以及其他影响生态和景观活动许可
	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建设、设置广告、举办大型游乐活动以及其他影响生态和景观活动许可
	市林
业局
	《风景名胜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474号）、《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条例》
	具有相应城乡规划、林业规划编制资质的单位
	影响论证报告编制完成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文件同上40-50万元
	项目方自行委托中介实施

	16
	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报告
	建设项目验线规划管理
	建设项目验线规划管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
	具有法定资质的测绘单位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颁发具有相应资质的测绘机构，出具加盖测绘成果资料章且经甲方验收的整套测绘成果
	委托测绘-编制测绘成果-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参照《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财建（2009）17号〕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条件核实与土地核验
	规划条件核实
	
	
	
	
	
	
	
	

	
	
	
	土地核验
	
	
	
	
	
	
	
	

	17
	临时用地复垦方案编制
	临时用地审批
	临时用地审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
	具有编制临时用地复垦方案资质的单位
	临时用地复垦方案编制情况与实际情况一致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18
	选址论证报告编制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阶段相关论证合并办理的通知》
	具有相应城乡规划资质编制的单位
	具有城乡规划资质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19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相关论证（踏勘论证、节地评价论证）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68号）；《四川省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阶段相关论证合并办理的通知》。
	无资质要求（业主可自行编制符合相关要求）
	无资质要求（业主可自行编制符合相关要求）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20
	建设工程文物影响评估报告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
	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的许可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8号）
	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
	1.建设工程位于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2.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符合保护规划要求，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
	（一）申请单位提交申报材料；（二）文物和文化遗产科、市文保所根据申请单位的保护级别，组织有关专家评审后批复或上报省文物局。（三）申请人凭身份证和受理通知书领取办理结果。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许可
	
	
	
	1.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位于文物保护范围内；2.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
	
	
	
	

	21
	文物保护单位修缮设计方案编制
	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审批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修缮许可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26号）
	具有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的单位
	因建设工程需要进行修缮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申请单位提交申报材料；（二）文物和文化遗产科、市文保所根据申请单位的保护级别，组织有关专家评审后批复或上报省文物局。（三）申请人凭身份证和受理通知书领取办理结果。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22
	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方案编制
	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审批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26号）
	具有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的单位
	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23
	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行洪论证与河势稳定评价审批
	市水
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1988年1月21日主席令第六十一号，2016年7月2日予以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7年8月29日主席令第八十八号，2016年7月2日予以修正）、《水利部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涉水行政审批实施办法（试行）》（水规计〔2016〕22号）
	无资质要求（业主可自行编制符合相关要求）
	在省管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拦河、跨河或项目总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开发水利、防治水害、整治河道的各类工程和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等建筑物及设施）
	业主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编制，第三方送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初审，由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市水利局审核。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水工程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具有相应资质的勘测设计单位
	建设项目符合流域综合规划
	业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编制送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初审，由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市水利局审核。
	
	
	

	24
	经营活动对水利工程安全运行调度的影响和对生态环境、水质等方面影响的评价报告
	利用水利工程开展经营活动审批
	利用水利工程开展经营活动审批
	市水
利局
	《四川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具有相应资质的勘测设计单位
	不改变工程原有用途，不影响工程安全、正常运行和生态环境、水质。
	业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编制单位编制评价报告，报所在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市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25
	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渔塘项目论证报告
	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渔塘许可
	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渔塘许可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1991年3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7号，2018年3月19日修正）
	具有相应资质的勘测设计单位
	在四川省水利部门管理的水库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鱼塘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建设码头、鱼塘项目已征得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同意。
	业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编制单位编制认证报告，报所在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市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26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水库设计方案编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水库审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水库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1988年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一号，2016年7月2日予以修改）
	具有相应资质的勘测设计单位
	符合流域（区域）综合规划以及专业、专项规划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编制单位编制方案，报所在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市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27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设计方案编制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
	市水
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1988年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一号，2016年7月2日予以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7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2016年7月2日予以修正）
	具有相应资质的勘测设计单位
	在省管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总投资在500万元及以上的，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总投资500万元以下的，由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在省管的灌排兼用河道管理范围内，均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省管以下河道管理范围内，由有河道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涉及相关水管单位的，应事先取得其同意意见。申请材料齐全。
	业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编制送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初审，由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市水利局审核。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28
	城市建设填堵水域、废除围堤方案编制
	城市建设填堵水域、废除围堤审核
	城市建设填堵水域、废除围堤审核
	市水
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7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2016年7月2日予以修正）
	无资质要求（业主可自行编制符合相关要求）
	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等专业规划和其他技术要求；不危害及影响现有工程安全和运行、影响河势稳定、妨碍行洪畅通和河道堤防正常的管理工作及防汛抢险；替代工程已达到设计标准，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不影响第三人合法的水事权益。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29
	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设计方案编制
	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批
	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
	
	《四川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具有相应资质的勘测设计单位
	需要在水利部门管理的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各类建设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各类建设项目已征得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同意。
	业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编制单位方案编制，报所在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市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30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新办）
	市水
利局
	[bookmark: _GoBack]《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九号，2010年12月25日予以修订）、《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5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6〕65号）
	无资质要求（业主可自行编制符合相关要求）
	生产建设单位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有关要求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表）及审批申请文件
	在四川政务服务网上在线申请，报告书须经初步审查合格后组织技术审查（建设单位和编制单位参加，必要时组织现地踏勘），审批部门根据审查意见进行批复；报告表在资料齐备的情况下进行备案管理。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审批
	
	
	
	
	
	
	
	

	31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水利工程及其附属设施，或者影响灌溉用水、供水水源的建设项目设计方案编制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水利工程及其附属设施，或者影响灌溉用水、供水水源的建设项目审批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水利工程及其附属设施，或者影响灌溉用水、供水水源的建设项目审批
	
	《四川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具有相应资质的勘测设计单位
	需要占用省属水利工程及其附属设施、有效灌面、工程水源设施的单位或个人。有相关专家评估意见及结论。
	业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编制单位编制设计方案，报所在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市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32
	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编制
	取水许可
	取水许可证延续审批
	市水
利局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0号）、《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15号）、《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34号）、《四川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58号）
	无资质要求（业主可自行编制符合相关要求）
	在四川省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取水许可并依法取得取水许可证的，且取水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符合法定取水许可证延续条件的取水单位或个人
	业主自行委托第三方编制，按程序报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取水许可证新办审批
	
	
	
	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利用闸、坝、渠道、人工河道、虹吸管、水泵、水井、水电站等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水库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直接取用其他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退水或排水的单位或者个人。
	业主自行委托第三方编制，按程序报审。
	
	
	

	
	
	
	取水许可证变更审批
	
	
	
	在取水许可证有效期限内，取水单位或者个人需要变更其名称（姓名）的或者因取水权转让需要办理取水权变更手续的
	业主自行委托第三方编制，按程序报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取水申请批准文件
	
	
	
	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利用闸、坝、渠道、人工河道、虹吸管、水泵、水井、水电站等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水库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直接取用其他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退水或排水的单位或者个人。
	业主自行委托第三方编制，按程序报审。
	
	
	

	33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编制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重大设计变更文件审批（含概算调整）
	市水
利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12号）、《政府投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2号）、《四川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具有相应资质的勘测设计单位
	申请人是水利工程基本建设项目的项目法人或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项目已纳入相应规划。按基本建设程序管理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批复；参照基本建设程序管理的其他项目的资金申请报告、项目申请报告、规划等立项性质的文件已经获得主管部门批复。初步设计报告编制单位资质符合《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和《工程勘察资质标准》规定初步设计报告章节及图纸符合《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编制规程》（SL619—2021）规定申请材料按规定的份数、格式提供齐全按管理权限规定，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应由相应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或审批。
	业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编制送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初审，由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市水利局审核。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编制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重大设计变更文件审批（含概算调整）
	市水
利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12号）、《政府投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2号）、《四川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具有相应资质的勘测设计单位
	申请人是水利工程基本建设项目的项目法人或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项目的初步设计已经被申请单位批复。申请内容属于重大设计变更的，变更的时间和内容符合《水利工程设计变更管理暂行办法》（水规计〔2012〕93号）第三条、第八条的规定。变更报告的编制单位为原初步设计报告的勘察、设计单位。若原勘察、设计单位书面同意，项目法人也可以委托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进行变更设计。重大设计变更文件编制的设计深度应当满足初步设计阶段的技术标准的要求，有条件的可按施工图设计阶段的设计深度进行编制。申请材料按规定的份数、格式提供齐全
	业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编制送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初审，由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市水利局审核。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34
	水库大坝安全复核评价报告及鉴定报告书编制
	水库大坝坝顶兼做公路审批
	水库大坝坝顶兼做公路审批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1991年3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7号，2018年3月19日修正）、《四川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办法》
	具有相应资质的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单位及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有关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水库大坝坝顶确需兼做公路。
	业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编制单位编制鉴定报告书，报所在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市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35
	采砂年度实施方案编制
	河道采砂许可
	河道采砂许可
	
	《四川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
	具有相应资质的勘测设计单位
	单位或个人取得河道采砂权在省管河道管理范围内开采砂石；符合河道采砂规划的要求；符合河道年度实施方案要求；符合规定的作业方式；有符合要求的采砂设备和技术人员。
	业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编制送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初审，由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市水利局批复。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36
	利用堤顶、戗台兼做公路专题论证报告
	利用堤顶、戗台兼做公路审批
	利用堤顶、戗台兼做公路审批
	市水
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具有相应资质的勘测设计单位
	不危害及影响现有工程安全和运行、影响河势稳定、妨碍行洪畅通和河道堤防正常的管理工作及防汛抢险；替代工程已达到设计标准，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不影响第三人合法的水事权益
	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市水利局负责监督指导。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37
	拟申请司法鉴定项目的能力验证证书（CNAS证书）
	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司法鉴定机构设立登记
	市司
法局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5号）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
	具备实验室的技术能力,具有开展申请所需资源,申请认可的技术能力符合规范等
	自行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初审

	
	
	
	司法鉴定机构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新增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执业类别
	
	
	
	
	
	
	
	

	
	
	
	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延续登记
	
	
	
	
	
	
	
	

	38
	拟申请执业司法鉴定项目的技术职称证书或者行业执业资质证书
	司法鉴定人执业、变更、注销登记
	司法鉴定人执业登记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
	颁发拟申请执业司法鉴定项目的技术职称证书或者行业执业资质证书部门
	具备相应申报身份，经职业技能鉴定、认证考试合格等条件
	自行申报—考核颁发—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初审

	
	
	
	司法鉴定人新增执业类别
	
	
	
	
	
	
	
	

	
	
	
	司法鉴定人延续登记
	
	
	
	
	
	
	
	

	39
	拟申请律师执业律师协会实习考核、鉴定
	律师执业、变更、注销许可
	律师执业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律师协会
	能辅助办理律师业务，提供实习律所考核意见，培训考核合格等资料
	自行委托—编制—送审
	一年
	免费
	初审

	40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申请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身份证明、执业经历、年限证明公证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居民申请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核准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居民申请在川从事律师职业核准
	
	《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28号）
	内地认可的公证人或公证机构
	港澳身份证和通行证，相应机构出具的执业经历、年限证明等
	自行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100元/件,出具法律意见书 80元/件川发价格[2017]310 号
	初审

	41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申请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未受刑事处罚证明公证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居民申请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核准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居民申请在川从事律师职业核准
	市司
法局
	《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28号）
	内地认可的公证人或公证机构
	港澳身份证和通行证,单位出具未受刑事处分证明,体现劳动关系的证明等
	自行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100元/件,出具法律意见书 80元/件川发价格[2017]310 号
	初审

	42
	台湾居民申请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身份证明公证、台湾出具的证明材料公证
	台湾居民申请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许可
	台湾居民申请在川从事律师职业许可
	
	《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台湾居民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15号）
	台湾地区公证机构公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相关证明材料等
	自行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100元/件,出具法律意见书 80元/件川发价格[2017]310
	初审

	43
	拟设律师事务所资金、资产证明
	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变更
	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3号）
	银行或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银行账单证明，身份证明，与出资相关的协议等
	自行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初审

	44
	拟设司法鉴定机构资金证明
	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司法鉴定机构设立、司法鉴定机构延续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5号）
	银行或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银行账单证明，身份证明，与出资相关的协议等
	自行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初审

	45
	拟注销基层法律服务所财务审计报告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注销
	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137号
	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提供营业执照、验资报告、账簿及会计凭证等
	自行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初审

	46
	特种作业操作证培训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核发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核发
	市应
急局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令第30号）
	安全培训机构
	申请材料
	受理-审查-决定-制证-颁发和送达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47
	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令第20号）
	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
	申报资料
	受理-审查（现场核实）-决定-制证-颁发和送达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48
	安全生产现状评价报告
	市级范围内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的企业、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品种的企业、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属于限制类和淘汰类的企业和具有行业准入条件的企业除外）
	市级范围内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的企业、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品种的企业、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属于限制类和淘汰类的企业和具有行业准入条件的企业除外）
	市应
急局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令第41号）
	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
	安全预评价报告
	受理-审查（组织专家组评审）-决定-制证-颁发和送达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经营剧毒化学品的企业、经营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企业、经营汽油加油站、专门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企业、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中央在川企业所属省级、设区的市级公司（分公司）、带有储存设施经营除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以外的其他危险化学品企业〕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经营剧毒化学品的企业、经营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企业、经营汽油加油站、专门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企业、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中央在川企业所属省级、设区的市级公司（分公司）、带有储存设施经营除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以外的其他危险化学品企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91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令第55号）
	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受理-审查（现场核实）-决定-制证-颁发和送达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核发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核发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7号）、《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令第57号）
	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
	安全设施设计竣工验收报告
	企业自行组织专家组评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49
	安全评价报告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核发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核发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令第65号）
	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
	安全设施设计竣工验收报告
	企业自行组织专家组评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50
	安全评价报告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安全条件审查）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安全条件审查）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令第45号）
	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
	安全预评价报告
	受理-审查（组织专家组评审）-决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51
	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市应
急局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令第45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令第36号）
	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
	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受理-审查（组织专家组评审）-决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令第36号）
	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
	安全设施设计
	受理-审查（组织专家组评审）-决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52
	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施工许可
	施工许可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13号）《关于实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建质〔2013〕111号）
	在全省施工图审查机构换证认定名录中的施工图审查机构，可在全市范围内承接施工图审查业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应严格执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等相关制度。
	委托-签订合同-推送施工图设计文件-组织专家审查-形成审查意见告知书-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单位修改-复审（如一次修改不到位存在多次修改、复审）-形成报告。
	12个工作日
	1.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贯彻<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2011﹞323号）；2.全省的施工图设计审查费具体收费标准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设计图审查费按投资额的1.6‰；其余的施工图审查费，均按房屋建筑施工面积收取审查费：20万（含20万）平方米以下的房屋建筑施工面积按1.8元/平方米收取；20以上-50万（含50万）平方米的房屋建筑施工面积按1.5元/平方米收取；50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施工面积按1.2元/平方米收取。
	

	53
	房产面积测绘成果报告（预测）
	商品房预售许可
	商品房预售许可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川省建设厅关于预售商品房面积预测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建房发〔2008〕510号）
	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
	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出具的测绘成果
	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具有房产测绘资格的测绘机构进行面积预测—形成测绘成果—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54
	出具投资者具备投资能力的证明（包括企业验资报告或实缴注册资本的证明，法人股东出资能力证明，股东验资报告，股东财务审计报表，股东审计报告）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
	市商
务局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20号）
	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一）符合企业法人条件； 　　（二）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600万元人民币； 　　（三）有3名以上熟悉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的管理人员； 　　（四）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制度； 　　（五）法定代表人没有故意犯罪记录。
	选择中介-业务洽谈-签订合同、协议-现场检测-编辑报告-报告送达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55
	人防工程设计方案编制和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建设项目人防工程设计审查规划审批阶段
	市人
防办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管理规定》（国人防〔2009〕280号）、《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国人防〔2009〕281号）
	符合修建防空地下室的项目
	委托_编制_送审
	具有相应设计资质的单位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56
	项目符合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的论证报告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核定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国人防〔2003〕18号）第四十八条、《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国家水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关于明确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21〕539号）
	符合易地建设条件的项目
	委托_编制_送审
	具有相应评估、论证资质的单位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57
	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建设项目人防工程设计审查施工许可阶段
	
	《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国人防〔2009〕282号）
	已完成人防施工图设计的建设项目
	委托_编制_送审
	具有相应审查资质的单位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58
	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质量检测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建设项目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四川省人防工程防护设备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川人防办〔2010〕132号）、《四川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加强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质量检测管理工作的通知》（川人防办〔2011〕66号）
	已安装人防设施设备进行的建设项目
	协议_现场检测_编制报告_报告送达
	具有相应人防设备质量检测资质的单位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59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核实测量，即““多测合一”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设项目报建审批
	建设项目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市人
防办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国人防〔2003〕18号）第三十七条
	符合人防工程竣工验收的项目
	协议_现场检测_编制报告_报告送达
	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60
	人防工程防护（防化）生产、安装”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设项目报建审批
	建设项目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定点生产企业管理制度》（国人防〔2009〕325号）、《人防工程专用设备生产安装管理暂行办法》（国人防〔2014〕438号）、《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加强人防工程防化设备生产和安装管理的通知》（国人防办〔2016〕71号）、《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使用新型人防专用过滤吸收器的通知》（国人防〔2011〕58号）
	已完成人防施工图设计的建设项目
	协议_现场安装_后期维保
	具有相应人防工程防护（防化）生产、安装资质的单位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61
	人防监理对人防工程建设的质量监督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设项目报建审批
	建设项目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国人防〔2011〕118号）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
	协议_现场监督
	具有相应监理资质的单位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6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
	市生态环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无资质要求
	无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
	
	
	
	
	
	
	
	

	63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辐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无资质要求
	无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64
	排污许可
	排污许可
	排污许可变更审批（其它信息变更）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排污许可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48号公布，根据 2019 年 8 月 22 日《生态环境部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正）
	无资质要求
	无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排污许可申请审批（重点管理）
	
	
	
	
	
	
	
	

	
	
	
	排污许可申请审批（简化管理）
	
	
	
	
	
	
	
	

	
	
	
	排污许可变更审批（基本信息变更）
	
	
	
	
	
	
	
	

	
	
	
	排污许可延续审批
	
	
	
	
	
	
	
	

	65
	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
	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
	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22号公布，水利部令第47号修正）
	无资质要求
	无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66
	实施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资产证明（银行或验资等有效证明）
	实施专科教育的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
	筹备设立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立审批机构审批
	市教育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银行或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相关要求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筹备后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立审批机构审批
	
	
	
	
	
	
	
	

	
	
	
	直接正式设立专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审批
	
	
	
	
	
	
	
	

	67
	申请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及中等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教师资格认定所需体检证明
	教师资格认定
	教师资格认定(市级事项、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及中等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教师资格认定）
	市教育体育局
	《教师资格条例》（国务院令第188号）、《〈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教育部令第10号）
	二级乙等及以上医院
	符合教师资格条例》（国务院令第188号）、《〈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教育部令第10号）相关要求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68
	产品化学试验报告
	农药生产经营审批
	农药登记初审
	市农业农村局
	《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7年第3号）、《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7年第6号）
	农业农村部认定的登记试验单位
	取得农药生产经营许可证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免费
	

	69
	毒理学试验报告
	农药生产经营审批
	农药登记初审
	
	《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7年第3号）、《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7年第6号）
	农业农村部认定的登记试验单位
	取得农药生产经营许可证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免费
	

	70
	药效试验报告
	农药生产经营审批
	农药登记初审
	
	《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7年第3号）、《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7年第6号）
	农业农村部认定的登记试验单位
	取得农药生产经营许可证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免费
	

	71
	残留试验报告
	农药生产经营审批
	农药登记初审
	
	《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7年第3号）、《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7年第6号）
	农业农村部认定的登记试验单位
	取得农药生产经营许可证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免费
	

	72
	环境影响试验报告
	农药生产经营审批
	农药登记初审
	
	《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7年第3号）、《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7年第6号）
	农业农村部认定的登记试验单位
	取得农药生产经营许可证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免费
	

	73
	饲料添加剂、饲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主成分指标检测
	饲料添加剂、饲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核发
	饲料添加剂产品审批
	
	《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2年第5号）
	省级及以上饲料检验机构
	取得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免费
	

	74
	肥料产品检测
	权限内肥料登记
	权限内肥料续展登记
	市农业农村局
	《肥料登记资料要求》（2001农业部公告第161号发布，2017年11月30日农业部令第8号修订）
	省级以上经计量认证的具备肥料承建能力的检测机构
	取得肥料登记证
	委托-编制-送审
	双方协商约定
	免费
	

	75
	验资报告或财务审计报告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含新增业务、新设公司、分立、合并）许可
	遂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
	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及其他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
	1.工商营业执照；2.注册资本不少于200万元；3.经营场所及公司章程。
	受理—编制—办结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劳务派遣经营单位注册资本等变更审批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延续审批
	
	
	
	
	
	
	
	

	
	
	
	劳务派遣单位设立分公司书面报告
	
	
	
	
	
	
	
	

	76
	验资证明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及终止审批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1.注册资金不少于20万元；2.市场主体名称预先登记告知书或社会组织名称预登记通知书；3.学校章程；4.办学协议。
	受理—编制—办结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分立、合并审批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名称、地址、类别、法人（负责人）等变更审批
	
	
	
	
	
	
	
	

	
	
	
	民办职业校训学校终止审批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办学许可证延续审批
	
	
	
	
	
	
	
	

	77
	社会团体成立验资报告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市民
政局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予以修订）
	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取得市民政局核发的社会组织名称登记通知书
	受理—编制—办结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78
	社会团体注册资金变更验资报告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社会团体注册资金变更登记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予以修订）
	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无
	受理—编制—办结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79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验资报告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
	市民
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
	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取得市民政局核发的社会组织名称登记通知书
	受理—编制—办结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80
	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办资金变更验资报告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办资金变更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
	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无
	受理—编制—办结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81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报告书（表）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审核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审核
	市卫生健康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具有资质（备案）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的医疗机构
	业务受理——签订合同——收集资料——现场检测——编制报告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项目方自行委托中介实施

	82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放射防护评价报告书（表）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具有资质（备案）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的医疗机构
	业务受理——签订合同——收集资料——现场检测——编制报告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项目方自行委托中介实施

	83
	放射诊疗设备性能与辐射工作场所的检测报告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新办审批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46号）
	具有资质（备案）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的医疗机构
	业务受理——签订合同——收集资料——现场检测——编制报告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项目方自行委托中介实施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校验
	
	
	具有资质（备案）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的医疗机构
	业务受理——签订合同——收集资料——现场检测——编制报告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项目方自行委托中介实施

	
	
	
	增加项目（设备）、搬迁、更换放射诊疗设备（改建原工作场所）审批
	
	
	具有资质（备案）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的医疗机构
	业务受理——签订合同——收集资料——现场检测——编制报告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项目方自行委托中介实施

	84
	放射诊疗设备防护性能检测报告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更换放射诊疗设备审批（限不需要改建原工作场所）
	市卫生健康委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46号）
	具有资质（备案）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的医疗机构
	业务受理——签订合同——收集资料——现场检测——编制报告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项目方自行委托中介实施

	85

	水质检测合格报告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新办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四川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经计量认证合格的检验机构
	根据委托的检测机构要求提供资料
	委托——抽样——检测——出具检测报告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项目方自行委托中介实施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延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四川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经计量认证合格的检验机构
	根据委托的检测机构要求提供资料
	委托——抽样——检测——出具检测报告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项目方自行委托中介实施

	86
	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新办审批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80号）
	经计量认证合格的检验机构
	根据委托的检测机构要求提供资料
	委托——抽样——检测——出具检测报告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项目方自行委托中介实施

	87
	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除利用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化学物质生产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卫生许可
	涉及饮用水产品卫生许可证新办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53号）、《四川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经计量认证合格的检验机构
	根据委托的检测机构要求提供资料
	委托——抽样——检测——出具检测报告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项目方自行委托中介实施

	88

	生产环境和生产用水检测报告
	生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的单位审批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新办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规定》
	经计量认证合格的检验机构
	根据委托的检测机构要求提供资料
	委托——抽样——检测——出具检测报告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项目方自行委托中介实施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延续
	
	
	经计量认证合格的检验机构
	根据委托的检测机构要求提供资料
	委托——抽样——检测——出具检测报告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项目方自行委托中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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